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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全文

北京市禁止露天烧烤食品的规定

【颁布单位】 北京市    【批准日期】 2000-09-25

【发文字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2019]283号 【发布日期】 2019-04-29

【效力级别】 省级地方政府规章 【实施日期】 2000-10-01

       北京市禁止露天烧烤食品的规定 
       （2000年9月2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62号公布 自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 根据2007年11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74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7年11月
2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00号公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水域游船安全管理规定>等五十九项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8年1月2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77次常务会议通过 2018年2月1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77号公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利

用文物保护单位拍摄电影、电视管理暂行办法>等26项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19年4月1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通过

2019年4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令[2019]283号公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工程建设监理管理办法>等2项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第三

次修正）

       第一条    为改善首都大气环境质量，维护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禁止在本市城区和近郊区城镇地区的街道、胡同、广场、居住小区、公共绿地

等公共场所露天烧烤食品。 
       远郊区城镇地区禁止露天烧烤的具体范围，由远郊区人民政府划定。

       第二条    在政府划定的禁止范围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烧烤工

具和违法所得，处5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条    “门前三包”责任单位对在责任区内进行露天烧烤食品的，应当劝阻制止并向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报告。对“门前三包”责任单位不

劝阻制止也不向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报告的，依照《北京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条    生活消费品、生产资料市场的开办单位应当加强监督检查，制止在市场内露天烧烤食品。对开办单位不制止市场内露天烧烤食品

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条    本规定自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

使用帮助 | 关于法集 | 留言反馈 | 收藏本站

北京法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科兴路7号406室    邮编：100070    电话：010-63787330/18600943508

传真：010-6378330    电子邮件：bjfj@chinalawindex.cn

http://www.chinalawindex.cn/
http://www.chinalawindex.cn/searchCase/ftlxal/1-cc87f3ed89844ab3a81bf630fdafb910
http://www.chinalawindex.cn/searchCase/ftlxal/1-8880bd24c6d146b78318879a084265dd
http://www.chinalawindex.cn/searchCase/ftlxal/1-ea9002fd5cda4b579350ace5ad8b7261
http://www.chinalawindex.cn/searchCase/ftlxal/1-e6461f8eb1a14c5cb6e42215bb08b006
http://www.chinalawindex.cn/searchCase/ftlxal/1-927d234a02654b0fa4982d5472b5d5b8
http://www.chinalawindex.cn/help/index.html
http://www.chinalawindex.cn/lawdb/help/about.html
http://www.chinalawindex.cn/lawdb/vipCenter/liuyan
javascript:collect()

